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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20 阳城 02 债券简称：149104.SZ 

 

关于召开“20 阳城 02”2022 年第二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除《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募集说明书》或《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另

有规定外，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代表超过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

额二分之一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同意方为有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

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无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

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生效，但其中需中国证监会或其他有权

机构批准的，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

利，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在决议涉及的主体（不包

括债券持有人）按照其章程或内部规定作出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或决定之

前，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该主体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更

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决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由该主体提出的议案除外。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规定，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会议召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 “20

阳城02”2022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

就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事项，补充通知（以下简称“本补充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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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增临时议案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期债券总额 10%以上的债

券持有人可以提出议案。 

一创投行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收悉以下债券持有人发来的函件： 

1、单独持有“20 阳城 02”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提交

的关于修改《议案二：关于宣布“20 阳城 02”加速清偿的议案》相关内容以及增

加临时议案的函件 

一创投行根据债券持有人所提要求，经与相关债券持有人沟通后，为保障债

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对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议案二进行修改，并新增本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临时议案三，具体议案详见附件一。 

二、新增临时议案后的审议事项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附件 投票参与人 

1.00 
议案一：《关于变更“20 阳城 02”持有

人会议相关时间的议案》 
√ 

详见附

件一 

“20 阳城 02”具有

表决权的持有人 

2.00 
议案二：《关于宣布“20 阳城 02”加速

清偿的议案》 
√ 

详见附

件一 

“20 阳城 02”具有

表决权的持有人 

3.00 
议案三：《关于要求发行人立即偿付“20

阳城 02”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议案》 
√ 

详见附

件一 

“20 阳城 02”具有

表决权的持有人 

三、债权登记日调整 

本次持有人会议采用网络投票形式召开，基于网络投票的相关设置需要，现

将债权登记日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债权登记日具体如下： 

债权登记日：2022 年 5 月 20 日（以 15:3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20 阳城 02”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四、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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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相关规定，一创投行作为“20 阳城 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已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发布《关于召开“20 阳城 02”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因修改原有议案以及新增补充议案，本补充通知对附件一进行了相应调整，

请持有相关债券的持有人以本补充通知中附件一为准。 

同时，本补充通知对债券登记日进行了调整，请持有相关债券的持有人以本

补充通知中规定的债权登记日为准。 

除本补充通知另有规定外，未涉及部分仍以受托管理人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会议通知》为准。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将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

指定报刊或互联网网站上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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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召开“20阳城 02”2022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

通知》之盖章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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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召开“20阳城 02”2022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

通知》之盖章页）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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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 阳城 02”相关的议案 

议案一：关于变更“20 阳城 02”持有人会议相关时间的议案 

特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十二条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至少于债券持

有人会议召开日前 10 个交易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

知，召集人认为需要紧急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以有利于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的除

外。”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十九条约定：“ 发行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未偿还本期债

券面值总额 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临时提

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日前第 10 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议案书面

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议案之日起 5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

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议案内容。” 

为保障“20 阳城 02”债券持有人利益，并结合发行人实际情况，提请债券持

有人同意豁免《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临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之日前第 10 日，将内容完整的临时议案书面提交召集人”的要求，并将临

时议案提交时间修改为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之前 7 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5 月 16 日 17:00 前），将内容完整的临时议案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将在债券持

有人会议召开日前 5 个交易日（即 2022 年 5 月 18 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

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并公告临时议案内容。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7 

议案二：关于宣布“20 阳城 02”加速清偿的议案 

特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022 年 3 月 18 日，发行人披露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未能按期

足额偿付“17 阳光城 MTN001”的公告》以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未能按期足额偿付“17 阳光城 MTN004”的公告》，发行人 2017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债券简称：17 阳光城 MTN001）以及 2017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债券

简称：17 阳光城 MTN004）应于 2022 年 3 月 11 日兑付本息，截至到期兑付日

终，发行人未能按期足额偿付“17 阳光城 MTN001”以及“17 阳光城 MTN004”。

在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发行人仍未足额偿付逾期本金或利息。 

“20 阳城 01”、“20阳城 02”、“20阳城 03”、“20阳城 04”、“21阳城 02”2022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暨“21阳城 01”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

称“债券持有人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召开，并形成决议。针对议案五《关

于变更“20 阳城 01”、“20阳城 02”、“20阳城 03”、“20阳城 04”、“21 阳城 01”、

“21 阳城 02”<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违约责任的议案》，“21 阳城 01”的

议案五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城 04”及“21阳城 02”的议案五未能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阳光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阳

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及《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阳光城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

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规

定，“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城 04”及“21 阳城 02”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触发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违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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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如果本次债券的违约

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 30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经未偿还本次债券持有人（包

括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前述债券持有人或债券

受托管理人（须事先书面请求上述债券持有人同意）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

宣布所有未偿还本次债券的本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付。 

为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在本议案

表决通过后宣布“20 阳城 02”的本金以及 2022 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

的利息在 2022 年 5 月 25 日立即到期应付。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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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要求发行人立即偿付“20 阳城 02”本金及相应利息的议案 

特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20阳城 02”应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4 月 24 日为周末，顺延至其后第 1 个

交易日）支付 2021 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4 月 23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尚未支付。 

为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现要求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立即支付

“20阳城 02”的本金以及 2021 年 4 月 24 日至 2022 年 5 月 25 日的利息。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